


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第15次會議紀錄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並依例逐章進行二讀。宣讀第3章章註一。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二讀）
第3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甲）第0106節之哺乳動物；

（乙）第0106節之哺乳動物肉（第0208或0210節）；

（丙）因品種或鮮度不適於人類食用之死魚（包括魚肝、魚卵及魚白）、死甲殼類、死軟體類或其他死水產無脊椎動物（第5章）；魚、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粗粉或團粒，不適用人類食用者（第2301節）；或

（丁）由魚卵調製之魚子醬或魚子醬代用品（第1604節）。

主席：第3章章註一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3章增註二及增註四。

增註

二、軟入原產於巴拿馬共和國並歸屬於稅則第03024100、03024300、03035100、03035300、03048920、03048600、03048970、03054950、03055410、03055420、03055430、03055972、03055979、03056100、03056300號及第16章稅則第16041210、16041310、16041320、16041600號之沙丁魚、鰮魚、鯡魚、鯷魚及其調製品，適用第2欄稅率免稅者，以每年進口總數量未超過191公噸為限，超過該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稅，適用上開免稅配額之管理由財政部依中華民國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辦理公告。

四、輸入原產於巴拿馬共和國並歸屬於稅則第03024940、03028984、03035940、03038984、03048930號及第16章稅則第16041920號之魚及其調製品，適用第2欄稅率免稅者，以每年進口總數量未超過164公噸為限，超過該數量者依該等產品之第1欄稅率徵稅，適用上開免稅配額之管理由財政部依中華民國與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辦理公告。

主席：第3章增註二及增註四均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3章。

第3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030193、03021、03022、03023、03024、03025、03027、030273、03028、03031、03032、030325、03033、03034、03035、03036、03038、03043、030451、03046、030493、030520、030531、030544、030564、03074、03078及030781目等28目之貨名。

修正　第03052020、03055990、03061910、03074922、03074932及03075910號等6項之貨名。

修正　第03074921及03074931號等2項之稅率。

刪除　第030290、030390、03062、030621、030622、030624、030625、030626、030627、030629、030741及030789目等12目之稅號及貨名。

刪除　第03028940、03028983、03028991、03028992、03028993、03028994、03029010、03029020、03038940、03038983、03038991、03038992、03038993、03038994、03039010、03039020、03055910、03055941、03055949、03055950、03062111、03062112、03062113、03062210、03062220、03062230、03062410、03062421、03062429、03062430、03062440、03062510、03062520、03062611、03062619、03062620、03062630、03062711、03062719、03062721、03062729、03062730、03062911、03062912、03062919、03062921、03062929、03071910、03072910、03073910、03074110、03074120、03074911、03074912、03077911、03077912、03077913、03077914、03077919、03077920、03078911、03078912、03078920、03078931、03078932、03078940、03079941、03079942、03079943、03079944、03079945、03079949、03081910、03082910及03082920號等75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增訂　第030249、03029、030291、030292、030299、030359、03039、030391、030392、030399、030447、030448、030456、030457、030488、030496、030497、030552、030553、030554、03063、030631、030632、030633、030634、030635、030636、030639、03069、030691、030692、030693、030694、030695、030699、030712、030722、030732、030742、030743、030752、030772、030782、030783、030784、030787、030788、030792、030812及030822目等50目之稅號及貨名。

增訂　第03024910、03024920、03024930、03024940、03024990、03029110、03029120、03029200、03029910、03029920、03029990、03035910、03035920、03035930、03035940、03035990、03039110、03039120、03039200、03039910、03039920、03039990、03044700、03044800、03045600、03045700、03048800、03049610、03049690、03049710、03049790、03055200、03055310、03055390、03055410、03055420、03055430、03055490、03055971、03055972、03055979、03063100、03063200、03063310、03063321、03063329、03063400、03063510、03063520、03063610、03063620、03063910、03063920、03063990、03069110、03069120、03069210、03069220、03069310、03069320、03069400、03069511、03069519、03069520、03069910、03069990、03071200、03072200、03073200、03074210、03074221、03074229、03074310、03074321、03074329、03074923、03074933、03075200、03077210、03077220、03077230、03077240、03077290、03077900、03078200、03078310、03078320、03078400、03078710、03078720、03078730、03078740、03078810、03078820、03079210、03079220、03079230、03079240、03079290、03081200、03082200及03082900號等102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主席：第3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4章章註四。
第4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用動物產品

章註

四、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甲）從乳清製成之產品，其所含乳糖以無水乳糖乾重計超過95%者（第1702節）

（乙）以其他物質（例如，油酸脂）取代乳中一種或多種天然成分（例如，丁酸脂）而製成之產品（第1901或2106節）；或

（丙）白蛋白（包括二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其所含乳清蛋白質以乾重計超過80%者）（第3502節）或球蛋白（第3504節）。

主席：第4章章註四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5章章註四。

第5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章註

四、本分類所稱「馬毛」係指馬族或牛族動物之鬃毛或尾毛。第0511節主要包括馬毛或廢馬毛，不論是否有夾層支持物在內。

主席：第5章章註四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8章。

第8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08021目之貨名。

修正　第08021110、08021120、08021210及08021220號等4項之貨名。

刪除　第080520目之稅號及貨名。

刪除　第08052010、08052020及08052090號等3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增訂　第08052、080521、080522及080529目等4目之稅號及貨名。

增訂　第08052110、08052190、08052200及08052900號等4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主席：第8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2章。

第12章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穀粒、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飼料（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1211節之貨名。

修正　第12112010、12119012、12119016、12119017、12119025、12119031、12119041、12119044、12119050、12119053、12119059、12119070、12119091、12119092、12119093及12129980號等16項之貨名。

刪除　第12112021、12112022、12112031、12112032、12112041、12112042、12112043、12112051、12112052、12119014、12119015、12119020、12119021、12119022、12119026、12119027、12119028、12119032、12119033、12119055、12119056、12119058及12119061號等23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增訂　第121150目之稅號及貨名。

增訂　第12112020、12112030、12112040、12112050、12115000、12119071、12119072、12119073、12119074、12129951及12129952號等11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主席：第12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3章

第13章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增訂　第130214目之稅號及貨名。

增訂　第13021400號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主席：第13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6章目註一、
第16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目註

一、為第160210目所稱「均質調製品」係指以極均勻之肉、雜碎或血所製成之調製品，供零售用，且適合作為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在容器內淨重不超過250公克，採用此定義時對因調味，保存或其他目的而加入之任何少許成分可不予計較，此類調製品可能含有少量可見之碎肉或肉類雜碎，本目比第1602節之任何其他目優先適用。

主席：第16章目註一，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6章。

第16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160414目之貨名。

修正　第16021010及16041420號等2項之貨名。

刪除　第16042020號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增訂　第160418目之稅號及貨名。

增訂　、第16041800及16041940號等2項之稅號、貨名及稅率。

主席：第16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8章。

第18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18069020號之貨名。

主席：第18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19章。

第19章　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報告之對照表）

修正　第190110目之貨名。

修正　第19011000及19059030號等2項之貨名。

主席：第19章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第20章目註一及目註二。



